
苏州太湖书院薪酬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第一条 目的

为规范太湖书院薪酬管理，充分发挥薪酬体系的激励作用，在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结合太湖书院自身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太湖书院所有员工。

第三条 制定的原则

（一） 战略一致性原则：与太湖书院发展战略相一致，通过弹

性设计，充分发挥薪酬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以保证太湖书院的可持续

性发展；

（二） 市场竞争力导向原则：强调薪酬竞争力，有效吸引高素

质人才。达到通用人才薪酬水平在本地区有竞争力，骨干人才薪酬水

平在全国同行业有竞争力；

（三） 公平性原则：关注内部公平性，通过岗位评估确定岗位

在公司内部的相对重要性，进而确定相应薪酬水平；

（四） 绩效挂钩原则：体现企业效益与员工利益相结合，加大

变动收入的激励力度，使员工薪酬随绩效变化而相应变动，充分调动

员工工作积极性。

第四条 影响岗位工资等级高低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种：

（一） 工作的目标、任务与责任；



（二） 工作的复杂性；

（三） 劳动强度；

（四） 工作的环境。

第二章 薪酬构成

第五条 员工工资总额由基本工资、岗位补贴、电话补贴、生活

补贴、交通补贴、地域补贴六部分构成。

第六条 其他补贴、津贴等相关福利。

第七条 具体细则参看相应管理制度。

第三章 薪酬调整

第八条 薪酬调整共分为整体调整和个别调整两种。

第九条 整体调整指公司根据国家政策和物价水平等宏观因素的

变化、行业及地区竞争状况、企业发展战略变化及公司整体效益情况

而进行的调整，包括薪酬水平调整和薪酬结构调整，调整幅度由人力

资源部人事薪酬科根据公司经营状况，拟定调整方案报总经理审批后

执行。

第十条 个别调整主要指工资级别的调整，指书院由于员工职务

变动等原因或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对员工工资级别进行的调整。

第四章 薪酬发放

第十一条 太湖书院定于每月 10日结算和发放员工上个月工资，

若更改工资结算和发放日期，将以通知形式就更改工资结算和发放日

期提前公布说明。

第十二条 若在工资发放时遇节假日或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灾



害、战争，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转不良等原因的，公司将以通知形

式就薪资发放操作提前公布说明。

第十三条 每月发放薪酬时将扣除社会保险中员工需交纳的部分

金额。

第五章 薪资保密原则

第十四条 薪资保密的整体要求

（一） 薪资作业人员须确保定薪、调薪、薪资核算、薪资发放

过程不泄密。

（二） 员工不得查阅他人薪资资料，不得打听他人的薪资水平，

不向他人透露自己的薪资水平。

（三） 部门负责人在与新进员工确定薪资时，须及时宣导薪资

保密意识。

（四） 各部门经理接收到薪资方案后，须以一对一的方式向下

级主管人员传达，传达内容包括：该主管及其所管辖科室人员薪资方

案， 不得向下级主管透露其它主管部门或科室的薪资情况；

（五） 主管人员向下级普通员工传达薪资方案时，须按不同职

位分别传达，或采用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传达，但不能透露其他职位的

薪资情况。

（六） 任何员工发现薪资泄密情况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

（七） 人力资源部对员工薪资保密情况实施监管。

以上保密制度，如有员工不按规定执行且情节严重者，上级领导

可根据情况酌情判处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项另行规定,或参见其他规定的相应条

款。

第十六条 太湖书院办公室有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

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各相关人员须严格执行。

苏州太湖书院

年 月 日


